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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榮民總醫院桃園分院附設長青園護理之家契約書」修正對照表 

頁碼 原條文 修正條文 說明 

封面 臺北榮民總醫院桃園分院附設長青園護理之家 

入住契約書 

 

 

 

中華民國 112 年 11 月 

臺北榮民總醫院桃園分院附設長青園護理之家 

入住契約書 

 

 

 

中華民國 115 年 01 月修訂 

＊更新修訂日期:  

 

 

2 簽約前注意事項： 

三、由於機構是群體生活，住民入住前應提供體檢文件，體檢項目至少包含：最近

三個月內胸部 X光檢驗報告、糞便檢查（限十四日內桿菌性痢疾、阿米巴痢疾

及寄生蟲）、血液常規及生化、尿液檢查、B肝抗原；梅毒、愛滋，以供機構參

考。 

五、機構應提供當地衛生主管機關申訴專線。 

桃園市衛生局專線：03-3340935#2702 

簽約前注意事項： 

三、由於機構是群體生活，住民入住前應提供體檢文件，體檢項目至少包含：最

近三個月內胸部 X光檢驗報告（如有異常應就醫進一步檢查或治療；如疑似

肺結核需加驗抗酸菌染色試驗 3套）、糞便檢查（限十四日內桿菌性痢疾、阿

米巴痢疾及寄生蟲）、血液常規及生化、尿液檢查、B肝抗原；建議加驗梅

毒、愛滋，以供機構參考，未提出書面報告者，應收住於獨立或隔離空間，

經確認無傳染之虞後，始能入住一般住房。 

五、機構應提供當地衛生主管機關申訴專線。 

桃園市衛生局專線：03-3340935 

六、本契約有效限期為簽訂日起算 2年(至     年     月     日止)，契約期

限屆滿前兩個月，甲方先行電話通知乙方，依雙方意願決定是否續約，契約

期滿未續約，本契約失其效力。 

七、契約存續期間，因物價波動不敷成本時，甲方得依契約書第五條條款，調整

收費標準，但應於一個月前通知乙方，調整費用後另簽新合約書。 

 

＊依據 114 年 5 月 28 日輔醫

字第 1140035337 號函賡續

辦理。 

＊增加「（如有異常應就醫進

一步檢查或治療；如疑似肺

結核需加驗抗酸菌染色試驗

3套）」等字句。 

＊增加「建議加驗」「，未提

出書面報告者，應收住於

獨立或隔離空間，經確認

無傳染之虞後，始能入住

一般住房。」等字句。 

＊刪除桃園市衛生局專線分

機 

＊新增條文: 

六、本契約有效限期為簽訂

日起算 2年…，本契約失

其效力。 

七、契約存續期間…調整費

用後另簽新合約書。 

3 第一條：護理之家設置位置符合法定要件內容及服務對象     

甲方提供本機構坐落於桃園市桃圈區成功路三段 100 號病房大樓 6(8)樓，約     

/        平方公尺      人房暨第十條所定之服務，供丙方進住使用，乙方則

依第三、五條所定收費標準繳費。 

第一條：護理之家設置位置符合法定要件內容及服務對象     

甲方提供本機構坐落於桃園市桃圈區成功路三段 100 號病房大樓 6(8)樓，約     

/        平方公尺      人房暨第十條所定之服務，供丙方進住使用，乙

方或丙方則依第三、五條所定收費標準繳費。 

刪除「約     /        平

方公尺」等字。 

＊新增:..乙方「或丙方」則

依第三、五條所定收費標準

繳費。 

3 第三條：費用繳納 

一、保證金：乙方應於訂立契約時，一次繳足保證金新台幣 50,000 元予甲方(老

人低收、緊急安置、短期喘息服務免繳保證金)，甲方應將保證金存入國庫以專

第三條：費用繳納 

一、保證金：乙方或丙方應於訂立契約時，一次繳足保證金新台幣 50,000 元

予甲方(老人低收、緊急安置、短期喘息服務免繳保證金)，甲方應將保證金

＊新增:..乙方「或丙方」等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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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碼 原條文 修正條文 說明 

屬分戶控管，並以院方名義開立收據交付乙方收執。乙方欠繳長期照護費或其他

費用，或對甲方負損害賠償責任時，甲方得定 7日以上之期限通知乙方繳納，逾

期仍不繳納者，甲方得於保證金內扣抵，其不足數乙方仍應依第七條補足。 

 

存入國庫以專屬分戶控管，並以院方名義開立收據交付乙方收執。乙方或丙

方欠繳長期照護費或其他費用，或對甲方負損害賠償責任時，甲方得定 7 日

以上之期限通知乙方或丙方繳納，逾期仍不繳納者，甲方得於保證金內扣抵，

其不足數乙方或丙方仍應依第七條補足。 

3 

 

第五條：收費標準 

六、因物價波動不敷成本時，甲方得調整收費標準，但應於一個月前通知乙方，調

整費用後另簽新合約書。 

第五條：收費標準 

六、因物價波動不敷成本時，甲方得調整收費標準，但應於一個月前通知乙方，

調整費用後另簽新合約書，乙方不同意調整收費或未依限表示同意者，依第

十六條第五項辦理。 

＊頁碼調整至第 3-4 頁 

＊新增:六、因物價波動不敷

成本時…，乙方不同意調

整收費或未依限表示同意

者，依第十六條第五項辦

理。 

5 第十六條：可歸責於乙方或丙方事由之終止契約 

四、終止契約後，乙方未即時將丙方接回，甲方認為有故意遺棄之嫌者，得報請各

相關機關處理。 

 

第十六條：可歸責於乙方或丙方事由之終止契約 

四、乙方或丙方違反生活公約條款(附件七)，經甲方輔導未改善者。 

五、乙方不同意依第五條第六款規定調整收費或未依限表示同意，甲方得終止契

約。 

六、終止契約後，乙方未即時將丙方接回，甲方認為有故意遺棄之嫌者，得報請各

相關機關處理。 

新增:  

四、乙方或丙方違反生活公

約條款(附件七)… 

五、乙方不同意依第五條第

六款規定調整收費或未

依限表示同意，甲方得

終止契約等字 

四、終止契約後…編號順修

為六 

6 第二十一條：住民死亡其遺體遺物處理 

三、丙方無第一項之遺囑者，乙方或緊急聯絡人或丙方繼承人或家屬於甲方通知 

十二小時內應儘速領回丙方之遺體，逾時未領回者，甲方得將遺體逕送殯儀館 

暫厝。但意外死亡者，甲方應即報警轉請檢察官 

辦理相驗手續。 

 

第二十一條：住民死亡其遺體遺物處理 

三、丙方無第一項之遺囑者，乙方或緊急聯絡人或丙方繼承人或家屬於甲方通知 

十二小時內應儘速領回丙方之遺體，逾時未領回者，甲方得將遺體逕送殯儀館 

臺北榮民總醫院桃園分院懷遠堂暫厝。但意外死亡者，甲方應即報警轉請檢察官 

辦理相驗手續。 

 

將遺體逕送「殯儀館」改為 

「臺北榮民總醫院桃園分院

懷遠堂」暫厝，以符合現狀 

7 附件一  

臺北榮民總醫院桃園分院附設長青園護理之家收費標準表 

附件一  

臺北榮民總醫院桃園分院附設長青園護理之家收費標準表 

 

 

＊頁碼調整至第 8頁 

＊更新:因物價波動調整膳食

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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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碼 原條文 修正條文 說明 

 

8 附件二 

 

附件二 

 

＊收費標準備註增加「血糖

測試用品」等字 

 

11 附件四  

服務項目 

壹、生活服務 

三、個人身體照顧 

（七）洗澡、洗頭：夏天（7-9月）每週至少3 次；冬天每週至少2次。 

（十二）日常生活起居動作訓練、肢體復健運動及治療。 

（十三）醫師迴診: 每月1次；並視住民需要安排門診、復健、住院；外院看診家屬須

自理。 

（十四）藥事服務:每月1次及必要時，提供藥物監控與用藥建議。 

（十五）營養服務:a.專業營養師提供營養評估與餐飲營養設計 b.監督供膳。 c.提

供治療飲食。 

五、住民衛教與醫療保健之指導 

（一）、視住民狀況，提供適當之衛生教育與醫療保健指導。 

五、被服洗滌 

被服及床單由護理之家提供並負責清洗，個人衣物可自行處理，或由本機構代

洗，不額外收費。 

附件四  

服務項目 

壹、生活服務 

三、個人身體照顧 

（七）洗澡、洗頭：夏天（7-9 月）每週至少 3 次；冬天每週至少 2次，依機構感

控規範，入住當日及每月月底洗澡時使用 1次疥瘡預防性用藥。 

（十二）經照護團隊評估，視住民狀況給予日常生活起居動作訓練、肢體復健運動

及治療。 

（十三）醫師巡診:每月 1次；並視住民需要安排門診、復健、住院；外院看診家屬

須自理。 

（十四）藥事服務:每月 1次及必要時提供藥物監控與用藥建議。 

（十五）營養服務:a.專業營養師提供營養評估與餐飲營養設計 b.監督供膳 c.

提供治療飲食。 

五、被服洗滌 

被服及床單由護理之家提供並負責清洗，個人衣物可自行處理，或自備洗衣

＊頁碼調整至第 11 頁 

＊三、個人身體照顧 

(七)增加:…「依機構感控規

範…疥瘡預防性用藥」等

字。 

＊（十二）新增:「經照護團隊

評估，視住民狀況給予」等

字。 

＊（十三）1.醫師迴診:「迴」

改為「巡」；刪除「每月 1次；

並」等字。 

＊（十四）藥事服務: 刪除「每

月 1次及必要時」等字。  

＊機構未有治療伙食之收

費，故刪除「c.提供治療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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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碼 原條文 修正條文 說明 

袋由本機構視情況更換後，代為送洗，不額外收費。 

 

食」等字。 

＊五、被服洗滌 

增加「自備洗衣袋」「視情況

更換後」等字；刪除「，不

額外收費」等字。 

 

10- 

11 

附件四  

服務項目 

六、其他 

（一）住民家屬需配合事項: 

5.自備依住民身體狀況所需的日常生活：如牙膏… 

（二）住民就醫約定: 

2.門診:甲方提供院內送診服務，若需與看診醫師進行醫療討論及決策時，請家屬需

自行陪同就醫。 

3.緊急醫療:病況危急時，甲方會先送臺北榮總桃園分院急診室就醫，並通知緊急聯

絡人。 

（三）責任歸屬： 

2.未經處方或標示不明用藥，住民不得要求甲方工作人員協助服用;倘自行用藥所造

成之後果自負。 

（四）陪病留宿：本機構不鼓勵陪病留宿，如有特殊個人需求應遵守下列規範 

1.家屬或自聘看護工，須遵守本家探病/陪病照顧人員感染管制管理要點。 

2.外籍看護工於入住及陪病留宿期間，雇主須提供居留證、工作證、及勞動部審核通

過，且為效期內之公文影本，如未提供，本家得以拒絕外籍看護工留宿。 

附件四  

服務項目 

六、其他 

（一）住民家屬需配合事項: 

5.自備依住民身體狀況所需的日常生活用品：如牙膏…. 

（二）住民就醫約定: 

2.門診:甲方提供院內送診服務，若需與看診醫師進行醫療討論及決策時，請家屬

需自行陪同就醫。 

3.緊急醫療:病況危急時，甲方會先送丙方臺北榮總桃園分院急診室就醫，並通知

緊急聯絡人。 

（三）責任歸屬： 

2.未經處方或標示不明用藥，乙方或丙方不得要求甲方工作人員協助服用;倘自行

用藥所造成之後果自負。 

（四）陪病留宿：本機構不鼓勵陪病留宿，如有特殊個人需求，僅限單人或雙人

床型可提出申請，並應遵守下列規範： 

1.陪病留宿者，須遵守機構感染管制規定。 

2.外籍看護工於入住及陪病留宿期間，雇主須提供效期內之居留證、工作證、及

勞動部函，如未提供，本家得以拒絕外籍看護工留宿。 

 

＊頁碼調整至第 12 頁 

＊修正字句順暢度刪除

「依」字新增「用品」等

字。 

＊住民就醫約定: 

2.門診:..刪除「請」、「自

行」等字。 

3.緊急醫療:..增加「丙方」

等字。 

＊責任歸屬將「住民」修正

為「乙方或丙方」。 

＊修訂陪病留宿條件及規

範。 

＊陪病留宿：…新增「僅限

單人或雙人床型可提出申

請」等字。  

家屬或自聘看護工，須遵守本家

探病/陪病照顧人員感染管制管

理要點。修正為： 

1.陪病留宿者，須遵守機構

感染管制規定。 

2.外籍看護工於入住及陪病

留宿期間..刪除工作證、將

勞動部審核通過，且為效期

內之公文影本，順修為「提

供效期內之居留證、及勞動

部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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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碼 原條文 修正條文 說明 

12 附件四  

服務項目 

參、專業服務 

一、社工輔導或相關社會福利諮詢 

（一）、有住民適應輔導措施，並有紀錄。 

（二）、個案資料建檔與管理，並應確守保密原則予以必要保密措施；必要外借時，應

有個案資料借閱辦法，並有周詳的借閱紀錄。 

（三）、有個案評估及服務計畫，確實依計畫執行，並紀錄於個案紀錄中。 

（五）、已開拓社區資源，並可隨時支援。 

（六）、有聯繫電話，並隨時與住民或家屬聯繫且詳細紀錄住民行蹤。設有諮詢服務，

並有專門部門負責且有紀錄。 

二、護理服務 

（一）、每日為住民至少量 1次體溫，體溫紀錄保持完整，並依疾病管制局規定通報。 

（三）、有住民發燒處理通報作業流程，且有專人負責處理確實執行並紀錄完整。  

(五）、有周全住民活動時間表，並依時間表執行。 

（六）、住民藥物包裝或容器，具有清楚標示姓名、性別、床位、服用時間或餐別等

置放於護理站，藥品有清楚標示，並按指示給住民服用。  

 

三、醫療服務 

（一）、住民服用之處方用藥應由藥師按處方調劑，並由護理人員依醫囑發給。 

（二）、住民應每年定期接受健康檢查，入院時有體檢證明文件。 

（三）、醫療支援服務：每月一次醫師巡診。 

五、住民衛教與醫療保健之指導 

（一）、視住民狀況，提供適當之衛生教育與醫療保健指導。 

附件四  

服務項目 

參、專業服務 

一、社工輔導或相關社會福利諮詢 

（一）、有提供住民適應輔導措施，並有紀錄。 

（二）、個案資料建檔與管理，並應確遵守保密原則予以必要保密措施；必要外借

時，應有個案資料借閱辦法，並有周詳的借閱紀錄。 

（三）、有提供個案評估及服務計畫，確實依計畫執行，並紀錄於個案紀錄中。 

（五）、已開拓社區資源，並可隨時支援。 

（六）、隨時與住民或家屬聯繫且詳細紀錄住民行蹤。 

（七）、設有諮詢服務。 

二、護理服務 

（一）、每日為住民至少量 1次體溫，體溫紀錄保持完整，並依人口密集機構感

染管制規定通報。 

（三）、有住民發燒時，按照發燒處理通報作業流程，且有專人負責處理確實執

行並紀錄完整。 

(五）、有周全住民活動時間表，並依時間表執行。 

（六）、住民藥物包裝或容器，具有清楚標示姓名、性別、床位、服用時間或餐別

等置放於護理站，藥品有清楚標示，並按指示給住民服用  

 

三、醫療服務 

（一）、住民服用之處方用藥應由藥師按處方調劑，並由護理人員依醫囑發

給。 

（二）、住民應每年定期接受健康檢查，入住時應有體檢證明文件。 

（三）、醫療支援服務：每月一次醫師定期巡診。 

五、住民衛教與醫療保健之指導 

（一）、視住民狀況，提供適當之衛生教育與醫療保健指導。 

＊頁碼調整至第 13 頁 

＊順修內文刪除: 「有」

「已」等字、改為「提供」；

「確」改為「遵」，以使字句

通順易懂。 

＊（六）、隨時與住民或家屬

聯繫且詳細紀錄住民行

蹤….。條列式分為（六）、

（七），較通順易懂。 

刪除「有聯繫電話」「專門部

門負責且有」等字。 

二、護理服務 

＊修訂:(一)、疾病管制局規

定修正為「人口密集機構感

染管制規定」。 

修正（三）、刪除「有」「處

理」「確實執行」等字，增加

「時，按照發燒」使字句通

順。 

(五）、刪除「周全」等字。 

＊順修內文刪除:「具」、「置

放於護理站，藥品有清楚標

示」等字。 

＊三(一)、住民服用之處方藥

物，是由護理師依照醫囑發給

住民服用，故刪除:「應由藥

師按處方調劑，並」等字。 

＊(二)刪除「定期」等字。

＊入「院」修正入「住」，增

加字句順暢度新增「應」字 

＊(三)醫療支援服務：刪除

「每月一次」，修正為醫師

「定期」巡診。 

＊五五、住民衛教與醫療保健之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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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碼 原條文 修正條文 說明 

導刪除「（一）、」等字 

16 附件七 

生活公約 

一、 尊重他人權利 

二、 維護環境安全與清潔 

1. 探訪時間依機構探視規定，非探訪時間，除登記陪宿者外，家屬請勿留宿機

構內。 

2.本機構設有門禁管制，來訪時請登記並測量體溫及戴口罩。 

3.探訪住民前後，請記得洗手，保護住民、保護您和我。 

4.登記陪宿者，請配合機構感染管制管理要點實施。 

5.嚴禁： 

(1)攜帶寵物進入機構，飼養動物。 

(2)室內吸煙、賭博、酗酒鬧事、鬥毆行為、儲藏危險物品或違禁物。 

      (3)擅自炊膳或接裝私人電器用品。 

6.住房應隨時維持整潔，不堆積物品，垃圾依據分類準則，洗淨丟棄。 

7.住民入住臺北榮總桃園分院急性病房期間，嚴禁將本家所提供之照護設施帶至

急性病房使用，影響其餘住民權益。 

四、 遵守團體秩序 

2.住民有以下情形者，經輔導評估仍無法改善適應者，得予以解約退住： 

(1)經常與人爭吵打架，無法與人和睦相處者。 

(2)言行怪異，好勇鬥狠，經常欺凌其他住民者。 

(3)無故辱罵、性騷擾服務人員，經 3次勸阻未改善者。 

(4)有偷竊、賭博(娛樂活動除外)或酗酒鬧事等行為。 

附件七 

生活公約 

一、 尊重他人權利 

3.有住民照護問題請白天上班來電詢問，若工作人員正在服務住民而無法及

時接聽您的來電，煩請稍後再撥，亦可利用來訪時間與工作人員進行討論，

不便之處敬請體諒。 

二、 維護環境安全與清潔 

1. 探訪時間依機構探視規定，非探訪時間，除登記陪宿者外，家屬請勿留宿

機構內，如為疫情防治所需，請配合住宿式機構感染管制管理措施實施。 

2.本機構設有門禁管制，來訪時請進行登記並測量體溫及全程配戴口罩。 

3.探訪住民前後，請記得洗手，保護住民、保護您和我。 

4.登記陪宿者，請配合機構感染管制管理要點實施。 

4.嚴禁： 

(1)攜帶寵物進入機構，飼養動物。 

(2)室內吸煙、賭博、酗酒鬧事、鬥毆行為、儲藏危險物品或違禁物。 

     (3)為維護安全，甲方訂定用電安全管理原則，乙方及丙方需遵守，嚴禁攜

帶電氣用品（包含但不限於插電式烹煮用具、延長線、吹風機、電

毯、行動電源含備用鋰電池....等），若乙方未依規定，自行攜帶電

氣用品經勸導無效，甲方得終止契約。 

     (4)推銷或販售任何產品。 

     (5)散播不實言論。 

5.住房應隨時維持整潔，不堆積物品，垃圾依據分類準則，洗淨丟棄。 

 6.住民入住臺北榮總桃園分院急性病房期間，嚴禁將本家所提供之照護設施帶

至急性病房使用，影響其餘住民權益。 

＊頁碼調整至第 17 頁 

＊尊重他人權利新增:3.有住

民照護問題請白天上班來電詢

問..不便之處敬請體諒等字

句。 

＊維護環境安全與清潔： 

1.新增…「如為疫情防治所

需，請配合住宿式機構感染

管制管理措施實施」。等字句 

2…新增「進行」及「全程

配」等字眼。 

刪除「4.登記陪宿者，請配

合機構感染管制管理要點實

施。」 

嚴禁編號由「5」順修為

「4」「5」「6」： 

原(3)擅自炊膳或接裝私人電

器用品。全句刪除，修正為

用電安全規定:為維護安全，

甲方訂定用電安全管理原

則，…甲方得終止契約。增

加(4)(5)條款。 

＊四、遵守團體秩序 

2.住民或家屬有以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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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碼 原條文 修正條文 說明 

(5)具攻擊行為之住民。  

四、遵守團體秩序 

2.住民或家屬有以下情形者，經輔導評估仍無法改善適應者，機構得予以解

約退住： 

(1)經常偶與他人爭吵打架，無法與人和睦相處者。 

(3)無故辱罵、性騷擾服務人員，經 3次勸阻未改善者。 

(4)有偷竊、賭博(娛樂活動除外)或酗酒鬧事等行為。 

(5)具攻擊行為之住民或醫療暴力者。 

(6)無法遵守機構生活公約或照護計劃,如:不接納護理人員照顧輔導，或行

為足以影響第三人或工作人員者。 

(7)違反入住契約第七條或第十六條情事者，不符合保留床位之申請原則，

應依第二十條條文規定，辦理契約終止相關手續。 

者…，機構得以退住改為

『解約』等字。 

＊(1)更正字義:刪除「經常」

修正「偶」。 

＊將解約內容(3)無故辱

罵..，將「3次」字眼刪除。 

＊(4)…(娛樂活動除外)等字

眼刪除 

增加(5)「或醫療暴力」等字 

＊新增第四項住民或家屬有

以下情形者…解約條件(6)、

(7) 

16 附件七 

生活公約 

四、遵守團體秩序 

1.住民外出或外宿，需填寫請假單方可外出，並依預定時間返回護理站銷假。 

2.住民有以下情形者，經輔導評估仍無法改善適應者，得予以解約退住： 

(1)經常與人爭吵… 

(2)言行怪異，好勇鬥狠…。 

(3)無故辱罵、性騷擾服務人員…。 

(4)有偷竊、賭博…。 

(5)具攻擊行為…。 

3.機構內設施設備僅提供住民… 

附件七 

生活公約 

四、遵守團體秩序 

4.機構依「人口密集機構」感染管制相關規定，須集中隔離照護時，住民及家

屬應配合住房調整，以維護所有住民居住安全；考量住民權益，以換房後較

低房型之長期照護費用進行收費；如歸咎於住民自身健康因素所產生之隔離

狀況，則依隔離室費用進行收取，直至狀況排除。 

 

立意願書人：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頁碼調整至第 18 頁 

＊生活公約 

第四項遵守團體秩序 

新增:第四款條文 4.機構依

「人口密集機構」感染管

制相關規定…，直至狀況

排除。 

及立意願書人：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等欄位 

 

 

17 附件八 

權利義務 

附件八 

權利義務 

立意願書人：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新增:立意願書人：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19 契約當事人 

住址：桃園市桃園區成功路三段 100 號 

契約當事人 

住址：桃園市桃園區成功路三段 100 號 6.8 樓(實際樓層 5.7 樓) 

修正機構正確地址 

 


